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荆院发〔2022〕78 号

关于印发《荆州学院校外实习实训基地
建设与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现将《荆州学院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荆州学院

2022 年 6 月 7 日

荆州学院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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荆州学院
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

为促进荆州学院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与发展，更好地推

进学校发展，确保人才培养方案中实践教学环节内容落到实处，

规范实习实训基地管理和实习实训教学内容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原则

（一）专业适用性。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满足相应专业实践技

能训练与职业岗位能力培养的需要，提供适合培养职业能力的实

习岗位。

（二）互惠互利，双向受益。分院和基地双方按照统筹规划、

互惠互利、合理设置、全面开放和资源共享的原则来建设实习实

训基地。

（三）相对稳定性。各专业尽可能选择专业对口、工艺和设

备先进、技术力量雄厚、管理水平高、生产任务比较充足的单位

开展合作，并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建立稳定的校企合作关系。

（四）相对集中性。实习实训基地要具备同时接收较多学生

实习实训的条件，便于分院、企业实施实习实训教学管理。

在满足以上原则的基础上建立适应专业建设和发展需要的

有一定数量的校外实习实训基地。

二、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工作的组织

（一）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工作由教务处和各分院共同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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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。

（二）教务处负责全校各实习实训基地的宏观管理，制定政

策鼓励各分院积极主动建立校外实习实训基地，统筹和协调相关

政策的落实，检查实习实训教学任务的实施。

（三）分院负责实习实训基地建设过程中的联络、协议签订、

日常管理、实习实训教学任务的落实等具体工作。

（四）分院根据专业特点和实际需要，选择校外实习实训基

地单位和场地，选聘实习实训指导教师。与合作单位共同制定专

业技能培训课程标准，组织编写校外实习实训指导书，制定实习

实训实施方案等。

（五）分院负责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的资料收集、上报和归档

工作。

三、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的建立程序

（一）教务处为分院建立实习实训基地提供便利。

（二）分院根据专业特点与实习实训需求，联系单位，考察

实习实训基地条件，商讨合作事宜。

（三）在符合建立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条件的基础上，经协商

可由学校或分院与企业签订建立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协议书（一式

两份），分院和企业各执一份，并报教务处复印件一份备案。

（四）根据双方意愿，在签订合作协议后可在校外实习实训

基地挂“荆州学院校企合作实习实训基地”标牌。

四、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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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学校的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工作由分院协同企业组

织实施并进行管理。

（二）教务处负有监督、检查职责，不定期组织人员对实习

实训基地进行检查，收集实习单位对实习情况的反馈并提出整改

建议。

（三）协议到期的实习实训基地，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与成效，

可续签协议。

（四）因各种原因已不能承担或无法保证质量完成任务的实

习实训基地，经双方协商，予以撤消。

五、附则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荆州学院办公室 2022 年 6月 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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